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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网络企业是否享受
增值税优惠政策的思考

刘孝鹏■

2014年11月27日，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发布

了《关于继续实施支持文化企业发展若干税收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4]85号），明确指出：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

日，对广播电视运营服务企业收取的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

护费和农村有线电视基本收视费，免征增值税。然而在目前广

电网络企业该项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依然普遍较大的情

况下，是否选择增值税免税政策显得尤为重要。按照增值税的

征收原理及有关规定，纳税人享受优惠政策，其销售货物或提

供劳务的销售额不再计算缴纳销项税额，相应的进项税额不得

抵扣，不得向购货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购买方由于不能取

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进项税额也不得抵扣。因此，企业享受优

惠政策后会增加购买方的税收负担，也会影响销售方货物或应

税劳务的销售。

对于一般纳税人是否选择享受增值税免税政策，笔者拟从

税负差、毛利、现金流等三个不同视角，对选择享受免税政策

的方案与放弃免税政策的方案两者之间产生的差异进行测算

分析。其中:毛利是核心指标，决定性指标；税负差是重要指

标，扩展性指标；现金流是衍生指标，参考性指标。为方便逻

辑关系的理解，现对三个视角分别按税负差、毛利、现金流的

顺序予以阐述。

一、基于税负差视角的测算分析  

按照增值税链条税的性质，增值税应纳税额为销项税减进

项税的差额。由此可见，如果免税产品销项税额大于其进项税

额，说明企业需缴纳增值税，此时，选择享受免税权较为有利；

反之，如果企业可抵扣的进项税额大于其应计提的销项税额，

说明企业有足够多的留底税额可供使用，这种情况下选择放弃

免税权更为有利。表1、表2是以某广电网络公司2014年度财

务相关数据为例进行的具体测算。

该公司2014年度基本收视费收入占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的

比例为10 104.70÷14 330.90=70.51%。剔除管理费用中进项税

抵扣因素的影响，数字电视基本收视费业务应分摊抵扣的进

项税额为（660.43-4.79）×70.51%=462.29（万元），与数字电视

基本收视费销项税额606.28比较，放弃免税政策情况下，应纳

增值税为606.28-462.29=143.99（万元）。另外，应纳城建税及教

育费附加（其中，城建税7%,教育费附加3%，地方教育费附加

2%，地方水利基金1%）等为143.99×13%=18.72（万元）。享受

增值税免税政策情况下，该公司应缴纳的税费合计为0。两者

比较，以选择享受增值税免税优惠政策为宜。因对广电网络企

业免征企业所得税，故不考虑因流转税减少利润增加而对所得

税的影响。

二、基于毛利视角的测算分析 

公司是否选择享受增值税免税优惠政策，毛利是一个重

要的衡量视角。若成本部分仅考虑受增值税因素的影响，在其

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选择享受增值税免税政策，该公司的毛

利为含税收入扣除成本及增值税后的余额，其中，成本部分由

增值税倒推得出，毛利为不完全毛利，毛利=10 104.70×1.06-

16.98÷0.06-19.77÷0.03-（462.29-16.98-19.77）÷0.17-462.29=      

6 803.51（万元）；而在选择放弃税收政策的情况下，毛利=    

摘 要： 在广电网络企业中，广播电视运营服务企业收取的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和农村有线电视基本收视
费占总收入的比重普遍较大，增值税免税政策的推出对广电网络企业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税负差、毛利、现金流三个

不同视角，对广电网络企业是否选择享受增值税优惠政策进行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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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04.70-16.98÷0.06-19.77÷0.03-（462.29-16.98-19.77）÷0.17=  

6 659.52（万元）。因此从毛利视角看，该公司以选择享受增值

税免税政策为宜。

三、基于现金流视角的测算分析  

一般情况下，广电网络公司能够从上游供应商取得增值税

专用发票，所以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率直接影响公司现金的

流出量。对广电网络企业来说，选择享受增值税免税政策还是

放弃增值税免税政策，也可以从节省现金流的视角考虑，将现

金流作为衍生指标、参考性指标考虑。

1．放弃增值税免税政策情况下，结合上例数据，该公司

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视费业务需要缴纳增值税销项税，其对应

的增值税进项税也可以抵扣，增值税的承担金额为销项税与

进项税的差额，因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和地

方水利建设基金的税基以流转税为依据。所以，该公司放弃增

值税免税政策情况下，增值税及附加税承担的现金流支出为：

（增值税销项税金-增值税进项税金额）×（1+城建税税率+教

育费附加税率+地方教育费附加税率+地方水利建设基金）=

（606.28-462.29）×1.13=162.71（万元）。

2．享受增值税免税政策情况下，该广电网络公司有线数

字电视基本收视费业务不需要缴纳增值税销项税，其对应的增

值税进项税也不能抵扣。由此可见，公司增值税及附加税承担

的现金流支出即为增值税进项税额462.29万元。

通过对比可知，选择享受免税政策相比放弃免税政策

而言，公司需要支付的现金流有所增加，具体增加金额为：

462.29-162.71=299.58（万元）。由于该现金流仅为资金占用，对

利润和税负差没有决定性影响。因此如果该公司资金流充沛，

资金使用成本较低，仍以选择享受增值税免税政策为宜。

（作者单位 ：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聊城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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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主营业务收入项目   单位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项目 金额 分类收入占总收入比例 增值税税率 销项税额 备注

（一）基本业务收入 11 188.70 78.07% 　832.43

        其中 ：数字收视费 10 104.70 70.51% 6.00% 606.28 增值税免税项目

初装费收入 1 084.00 7.56% 非增值税项目

（二）宽带业务收入（宽带信息费） 1 004.29 7.01% 6.00% 60.26 增值税应税项目

（三）收视类增值业务收入 535.47 3.74% 6.00% 32.13 增值税应税项目

        其中 ：点播收入 63.77 0.44% 6.00% 3.83 增值税应税项目

付费频道收入 471.7 3.29% 6.00% 28.30 增值税应税项目

（四）终端设备收入（电视机收入） 341.88 2.39% 17.00% 58.12 增值税应税项目

（五）广告收入 183.96 1.28% 6.00% 11.04 增值税应税项目

（六）数据业务收入 1 076.68 7.51% 6.00% 64.60 增值税应税项目

        其中 ：线路传输费 366.98 2.56% 6.00% 22.02 增值税应税项目

专网收入 709.7         4.95% 6.00%   42.58 增值税应税项目

合计 14 330.98        100%

表2 增值税进项税项目  单位 ：万元

增值税 计税依据 税额（17%） 税额（6%） 税额（3%） 合计

可抵扣进项税额 623.68 16.98 19.77 660.43

    期初未抵扣税额

    本期进项税额合计 623.68 16.98 19.77 660.43

其中 ：固定资产（在建工程）进项税额 3 042.30 517.20 517.20

            初装费进项税额（成本） 86.78 14.75 14.75

            迁移改造费进项税额（成本） 28.07 4.77 4.77

            线路维护费进项税额（成本）

            宽带耗材进项税额（成本） 42.74 7.26 7.26

            成本中其他项目进项税额 1 382.60 74.91 16.98 19.77 111.66

销售费用中

管理费用中 28.20 4.79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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